
粤交安函〔2018〕133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广东省减灾委员会 
关于印发广东省综合防灾规划 
（2017-2020 年）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惠州市港

口（务）局，厅直属各单位，省交通集团、省航运集团：  

现将《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综合防灾规划

（2017—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粤减灾委发〔2017〕2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、部门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，切实提高

行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。 

  

   附件：粤减灾委发〔2017〕2 号 

 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1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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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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